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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民办学校（教育机构）： 

为进一步加强民办学校管理，规范办学行为，保障民办学校

（教育机构，以下同）、教职员工和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，从而

促进我市民办教育健康和谐发展，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进一步加强常规管理，提高办学水平 

1、坚定社会主义办学方向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深入实

践科学发展观，坚持“教育公益性”原则，适应群众多样化教育

需求，为新郑社会经济发展培养有用人才。 

2、严格执行《民办教育促进法》和《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

例》及国家、省市有关规定，增强规范办学的主动性和自觉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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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按照审批范围办学，严格遵照章程运作，逐步改善办学条

件，建立健全规章制度，实行章程化、制度化管理。 

4、提升办学理念，准确定位市场需求，走特色办学之路，增

强竞争发展力。 

5、遵循教育教学规律，科学设置教学内容，加强教学组织和

常规管理，建立教学、教研、备课、辅导等制度，建立测评体系，

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。 

6、教师聘任要有严格的准入制度和聘任标准，要查验“三证

（毕业证、身份证、教师资格证），签订劳动合同，及时备案。 

7、依法保障教师权益，履行合同，按时足额发放工资，支持

教师进修培训，按照有关规定为教师办理社会保险。 

8、加强师德建设，认真贯彻《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》，

教师要关爱学生，因材施教，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，营造和谐教

育氛围。 

9、严格按照物价部门审批的收费项目、标准收费，公示收费

许可证、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和退费办法等。 

10、建立安全工作制度，经常排查办学场所、教学设施等安

全隐患，整改及时到位，确保无隐患办学；加强师生安全教育，

普及安全知识，预防季节性流行病、传染病，增强师生自救自护

能力。 

二、进一步规范办学行为，树立良好形象 

1、严禁利用民办学校进行任何形式的非法活动。 

2、严禁超范围办学，坚决禁止乱办班行为。 



 

 

 

-3- 

3、严禁擅自更改教学计划、降低教学目标和擅自调减课时、

教学内容。 

4、严禁聘任新郑市在职公办教师参与教育教学工作。 

5、严禁歧视、侮辱、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。 

6、严禁违规收费。 

7、严禁以民办学校名义组织师生进行团体旅游、夏令营等各

种外出集体活动。 

8、严禁存在安全隐患的民办学校“带病”办学。 

三、严格责任追究，确保规范办学 

违反以上规定的任何民办学校和个人，将视情节轻重、社会

影响大小，依法给予通报批评、限期整改、停办整顿、取消办学

资格等处罚，出现重大事故或安全事故的，将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 

 

 

 

二○一○年七月六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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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郑市教育体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0 年 7月 6 日印发  


